
丁自娟：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
被告丁自娟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647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田悦：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田
悦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0106民初166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朱小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朱小
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679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明乾：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明
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681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真（曾用名：杨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杨真
（曾用名：杨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683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春燕（曾用名：张瑞萍）：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张春燕（曾用名：张瑞萍）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6847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朱艳：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银川分行与被告朱艳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1688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小鹏：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银川分行与被告李小鹏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 民初 1688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世琴：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川金凤支行与被告李世琴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169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郁晓凤、庾凤琪、银川通华食品原料有限公司、解

丽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湖
支行与被告郁晓凤、庾凤琪、银川通华食品原料
有限公司、解丽生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47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绿洋木业工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刘哲林与被告宁夏绿洋木业工贸有
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任凡凡：

本院受理原告李军生与被告宁夏众捷
建设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中建七局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第三人张颖武、任凡凡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786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邓东东、马天勇：

本院受理原告范瑞、毛文莉、毛
文仡与被告邓东东、马天勇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394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兴元：

本院受理原告胡多宝与被告
李兴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3）宁 0106民初 19809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彪：

本院审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李彪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0106民初1034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8号接待窗口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建兵：

本院受理原告陈淑海起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查无下落，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求：1.请求依
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劳务费66000元。2.本案诉讼
费及公告费由你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开
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马思军：

本院受理原告海恒芳与被告马思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402民初5682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马思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海恒
芳偿还借款12000元。如未按本院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
公告费600元（原告已预交），均由被告马思军负担。限你自公告送
达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刘凯：

本院受理马博伟诉你、甘肃大禹节水集
团水利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拖欠的混凝土款 126594元；2.本案
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宁利：

本院受理原告杨金龙与被告宁利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402民初 568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宁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金龙
偿还代偿的贷款本金及利息 34649.54元、保险费 666.10元、诉讼费
529 元，合计 35844.64元。如未按本院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6元（原告已预交），
公告费600元（原告已预交），均由被告宁利负担。限你自公告送达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吴忠市卓扬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教育局诉被告吴忠市卓扬商
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告与被
告签订的《吴忠市红寺堡区教育局教学设备政府采购合同》；2.判令
被告向原告赔付违约金109375元；3.判决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1908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
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5621号

兰彩苹：

本院受理原告马福贵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6民初
56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准予原告马福贵与被告兰彩苹离婚；二、女儿马颖、女儿马容由
原告马福贵抚养。被告兰彩苹于每月20日之前支付女儿马颖、女儿马容自2023年11月至女
儿马颖、女儿马容分别满十八周岁止的抚养费，抚养费标准为每个孩子每月800元。被告兰
彩苹有探望女儿马颖、女儿马容的权利，原告马福贵有协助探望的义务；三、驳回原告马福贵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0
元，由原告马福贵负担 100元，由被告兰彩苹负担 100元。公告费 900元，由被告兰彩苹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20078号

马竞军、马记：

本院受理原告洪包湖诉被告马竞军、马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请
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5万元及利息 8406.58元（月利息
323.33元，自 2021年 7月至 2023年 9月共计 26个月）；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
向原告支付律师费 3000元。以上暂合计 61406.58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
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良田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深雕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禹广云诉被告宁夏深雕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联系，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
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告知书。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本明：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红利与被告咸阳建工建设有限公司、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423民初 609号
民事判决。判令：被告咸阳建工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
付原告张红利石料款139360元；驳回原告张红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7152元，由原告张红利负担4597，被告咸阳建工建设有限公司负担2555元；
保全费 2471元，由原告张红利负担 1588元，被告咸阳建工建设有限公司负
担 883元；公告费 400元，由被告咸阳建工建设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夏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隆德县人民法院

王卫东：

本院受理原告张刚诉被告王卫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为：一、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 14756元；二、.请求法院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损失1886.34元（以人民币14756元为基数，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倍计算，自
2021年7月2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23年10月9日），以上第一、
二项暂合计人民币 16642.34元；三、请求法院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等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二庭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平罗县人民法院

王鹏：

本院受理原告黄红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 0502民初 449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柔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民事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王鹏：

本院受理原告沈保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0502民初450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柔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民事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王鹏：

本院受理原告李志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502民初450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柔远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民事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王鹏：

本院受理原告闫学鑫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502民初 450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柔远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民事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宝华世纪（宁夏）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王志军：

本院受理原告张生田与被告宝华世纪（宁夏）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王志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张生田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
款20000元并按银行利率计算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1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二楼二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启亨庆捷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汪华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的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水泥块款
29900元，逾期付款利息1547.32元（29900元×3.45%×1.5倍×
12个月÷12个月），合计31447.3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与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裁
判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分别为送达期届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平罗县人民法院

马海峰：

本院受理原告杨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1.要求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50000元及利息，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青铜峡镇人民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793号

冶广治：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创业担保贷款中心与被告冶广治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479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冶广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银川市创业担保贷款中
心代偿款68380.36元，并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55%支付该代偿款自2022
年7月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银川市创业担保贷款中心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157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冶广治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
71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鲁广、胡桂花：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先锋太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鲁广、胡桂花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宁0104执2449号之二
执行裁定书〔拍卖被执行人鲁广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宝湖福邸6
号商住楼2单903室【产权证号：宁（2017）金凤区不动产权第0026661号】〕。现通知
你们于2024年1月16日上午9时30分到本院504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
选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利，由到
场方单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2024年2月16日到本院执行接待大厅9号窗口领取
上述房屋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
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
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具体时间以网络拍卖通知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后工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吴浩：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吴浩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78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许小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许小
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365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周刚：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周刚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106民初164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叶飞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叶飞
军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0106民初164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景文：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
被告张景文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647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飞、刘希：

本院受理原告富勤惠众融资租赁（北京）有限公
司银川分公司与被告刘飞、刘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15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袁媛：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
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袁媛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166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20627号

赵铎：

本院受理原告刘强与被告赵铎、朱锦钰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事审判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费国财：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广通商贸有限公司与
被告费国财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266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金贵：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杨金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78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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